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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OP EDUCATION GROUP LTD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 
（於澳洲新南威爾士州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752） 

 

澄清公告  

 

茲提述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8年4月27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

股章程」）。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招股章程所界定的詞彙在本公告使用時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留意到近日有關於本公司最新業務發展的報道，當中（其中包括）提及本公司已簽

約購買兩幅土地，預期分別於2019年及2022年交付。董事會謹此澄清，本公司並沒有購入

任何土地，不過卻與Mirvac Projects（澳洲科技園業主之一）就澳洲悉尼的澳洲科技園的

未來租賃訂立了兩項租賃建議。按照目前計劃，並考慮到招股章程所列的因素，該兩個新

租賃的地點預料將分別於2019年6月及2020年8月前投入作校園使用。有關該等新租約的詳

情，請參閱招股章程第143頁「業務－搬遷」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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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和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敬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澳洲成峰高教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祝敏申 

 

香港，2018年5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祝敏申博士及曹蘇萌女士；非執行董事為李桂平先生、Thomas Richard 

Seymour先生（張愷先生為其替任董事）及李晶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衛平教授、Brian 

James Stoddart教授、王天也先生及Steven Schwartz教授。 

 


